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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民法典第 184 条和医
师法草案三审稿的规定，孟强
指出两者的细微差别有三处：

一是民法典第 184 条针对
的是一般的自然人，而医师法
草案三审稿规定针对的是医
师；二是草案三审稿将民法典
中规定的“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改为“实施急救”；三是民法典
第 184 条并没有强调“公共场
所”，草案三审稿则强调地点是

“公共场所”。
“这三处改动，我觉得，身

份从自然人到限定为医师有必
要，因为医师法针对的就是医
师。而把‘紧急救助’改成‘急
救’则值得商榷，医师对别人实
施的紧急救助是否仅限于急
救、医师实施的行为究竟属于
急救还是紧急救助可能出现争
议。”孟强说。

比如，医师看到有人溺水
而对溺水者实施控水措施，这
种做法普通人也懂一些，可能
也会这么做，那么医师的行为
属于急救行为还是紧急救助行
为？“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引起
一些纠纷、争议，建议直接采用

民法典第 184 条中‘紧急救助’
的表述，除非‘急救’这个概念
在医学医疗界有比较清晰的内
涵和外延。”

此外，对于医师法草案三
审稿中“公共场所”的限制，孟
强表示：“我认为立法者的本意
是想与医师在医疗机构内的急
救行为相区分，所以限定为‘公
共场所’，但医疗机构之外的地
方并不都是公共场所。”

“立法者想象的公共场所，
比如说在地铁站或者大街上。
但有没有考虑到，比如一个人
在偏僻的小路上昏倒了刚好
有医师经过，此处算不算公共
场所？或者医师在朋友家做
客，朋友突然昏倒了医师对他
进行急救，此处算不算公共场
所、能不能免责？所以我认为

‘公共场所’的限制过于严格，
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徒增纠
纷——什么是公共场所？非公
共场所又包括哪些？我建议
此处的‘公共场所’最好改成

‘医疗机构之外’或‘非医疗机
构’，这对保障医师和受救助
人都更有利。”

对医师法草案三审稿中医师公共
场所施救不担责的“特别保护”，医生
们怎么看？如何在非职务行为的急救
中既心无顾虑又谨守专业边界？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医学及急救专家。

医生公共场所施救
是高频事件
“我每次救人，无论是在职务还是

非职务中，确实没空去想假如救人不
成功，自己会不会承担什么责任。我
觉得全社会都会理解和尊重我们去抢
救时的善心，但有法律明文规定，才是
最明确的保障。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
一大进步。”广州市紧急医学救援队队
长、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骨科医生王
敏，对羊城晚报记者讲起了自己的一
次万米高空救人经历。

2019 年 10 月 10 日，由乌鲁木齐
飞往广州的航班上，广播突然响起寻
找医生的求救信息。航班上的王敏与
另一位同机的援疆医生、东莞市人民
医院普外科邓镇威，立即向机组人员
表明身份，前往急救。

当时，一名 16 岁女孩突然手脚僵
硬、全身发麻、呼吸困难。王敏立即按
照紧急医学救援原则对患者施救，测
量血压、心肺听诊、安排吸氧……“因
为缺乏病人此前完整病史，初步判断
她应该是大脑血管病变引起的狂躁，
若没有缓解，则会加重呼吸困难，甚至
导致窒息。”接下来几个小时的飞行
中，两位医生一直跪在女孩座位旁，监
测其生命体征，并使其逐渐脱离狂躁，
直到飞机顺利降落，女孩送院救治，最
终脱离危险。

像这样医生在突发现场救人的例
子其实很多。2019 年，在广州飞往纽
约的航班上，一名广州医生为救出现
险情的老人，用嘴为其吸出尿液，被网
友评价为“医者仁心”。钟南山院士也
曾在新加坡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为同
机一位突发过敏全身红肿的 9 岁男孩
进行检查评估，指导机上人员处理。

事实上，许多公共场所如果发生
需医学救助的紧急事件，往往都会通
过广播寻求有医护急救知识人士的帮
助。尤其是在飞机、高铁等急救条件
受限的场景下，医生的专业优势愈发
重要。因此，医生紧急参与救治的频
率，比普通人见义勇为要高得多。

免除顾虑有助提高
施救成功率

由于院外救治条件受限、且医师
缺少对患者病史的了解，救治难度增
大。现实中，也曾出现患者在救治后
出现问题甚至引起家属异议产生纠纷
的案例。“医生要不要在院外救人？”

“医生在公共场合进行救治的边界”常
被讨论。此前民法典已明确“见义勇
为免责”，此次医师法草案三审稿再针
对医师公共场所急救作出免责规定，
绝大部分医生都表示欢迎。

“在民法典之后，由医师法对医师
这个高频参与救助的群体进行明确保
护，既有现实的意义——提高救治成
功率，也有长远的价值导向——倡导
见义勇为、敢于助人的正能量行为。”
心血管内科专家、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副院长陈样新表示。
“当遇到有人溺水、心脏骤停或突

然昏迷等情况，在救护车赶来之前，往
往需要目击者尽快判断、实施急救，否
则容易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此时，医
生往往比普通人更有专业知识和底
气，能立即出手。”陈样新说，“但例如
心肺复苏，施救过程可能会导致骨
折。如果医生心里顾虑少一点，能更
全身心地施救，心肺复苏的质量会更
高，预后效果也更佳。”

应注意避免落入
“专业的陷阱”

“我认为在见义勇为的免责上，我
们可能需要降低医生的身份。”急救科
普大 V“急诊夜鹰”王西富对羊城晚报
记者表示，“在医院外的公共场合，进
行急救的环境和设施相对受限，所以
不能对医生要求过高。我认为医疗行
为和医患关系应该是发生在医院之
内；如果是发生在医院之外的、非职务
范围的施救行为，那应该视同普通人
的见义勇为行为，按民法典来调整。”

“相对于医师法，民法典是上位法。”
王西富认为，医师法可以重申民法典的
内容，明确这种急救行为无需担责，但也
要注意，不要落入“专业的陷阱”。

何谓“专业的陷阱”？举一个极端
的例子，假若在野外，你判断一位患者
是气胸，奄奄一息必须马上救治，你要
拿一根长针插入胸腔进行穿刺放气。
如果你判断对了也操作对了，救了一
个人的命；但如果你判断错误了，又实
施了一个侵入性的方法，例如切开器
官、刺破血管，导致了患者死亡，那要
不要追究你的责任？王西富说：“我的
看法是，在急救时，无论是医生还是普
通人，都应该尽到‘谨慎注意’的责
任。既不能因为是医生就过于自信，
超越边界‘过度急救’；也不能因为施
救者是医生而提高要求，要其对损伤
负责。”

“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在突发
情况下进行紧急救助时，尽量不要突
破边界，我们要做的是减少损伤，而不
是治愈疾病。也就是说，医生进行急
救也应该按照见义勇为的原则，不要
把它上升到医生做手术治病的程度。”
王西富说。

建议建立统一指引
进行统一培训
“一般来说，有医生在现场的紧急

救助，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能尽快
判断、评估，进行一些简单的急救处
理，最起码能做到急救过程中尽量不
出现低级错误。”王敏告诉记者。

每个医生“术业有专攻”，而现场
急救总会遇到不同情况。陈样新建
议，未来若医师法这项免责规定落地
实施，可通过建立一套统一指引以及
对医务人员统一培训，使非职务急救
行为更加规范和专业。“细化的规范流
程可以加强专业保障，也有助于解除
施救者的顾虑。”陈样新举例说，像心
肺复苏等基本急救技能，所有医务人
员都应进行规范培训和持证，以保证
急救的基本专业性。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于8月 17日至
2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对医师法草案进行
三审。草案三审稿拟明确：医师在公共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在民法典第184条已经作出一般性规定的情况下，医师
法草案为何将医师这一群体拿出来突出强调？草案这一规定
的意义何在？这一规定是否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了相关法律专家、执业医生。

民法典第 184 条规定：“因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
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这被称为“好人条款”。

“立法是呼应社会需求的一
种方式。医师法草案‘重申’医
师在公共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
责任，是对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
的舆论的呼应。”江苏省卫生法
学会副会长、医生胡晓翔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一些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现实案例，让医师这一群体
对“救不救”“管不管”多了一些
现实考量。

2017年 9月 7日，辽宁省沈
阳市康平县，一居民到药房买药
时突然出现猝死症状。当天正
好在父亲所开药房临时替个班
的医生孙向波赶紧采取急救措

施，人是救过来了，可受救者出
现了肋骨骨折等问题，后起诉要
求孙向波负责并赔偿。孙向波
一脸茫然：“我这是救人一命，不
感谢也就罢了，我也不需要感
谢，但让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是，咋还会让我对此事负责呢？”

虽然法院于2019年 12月底
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书驳回了
该居民的诉讼请求，孙向波也表
示面对这一判决结果“内心很欣
慰”，但该案还是给一些欲“该
出手时就出手”的医师带来些许
顾虑。

“最近几年，有的医生由于
在公共场所、下班时间或者出差
途中出手救人反而招致责任纠
纷，引发了社会关注。因此，这
次修订医师法时进一步强调、再
一次宣示，可以给广大医师起到

‘定神’‘撑腰’作用。”胡晓翔说。

“草案这一规定，也是对执
业医师法第 24 条的进一步延
伸。”广东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医学伦理专家委员
会委员庹明生律师告诉记者。

执业医师法第 24 条规定：
“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
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
处置。”

“既然是紧急救治，就可能
涉及救治不成功的责任问题。
医师法草案三审稿拟规定因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
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是对执业医师法第 24 条的
延伸和深化。”庹明生说，国外有
的医师法还规定，在遇到紧急情
况下，医师有责任救人，否则可
能承担相关责任，“我国执业医
师法第24条也含有这层意思”。

拟明确医师见义勇为施救不担责，能够“定神”“撑腰”

在专家们看来，民法典中已
有类似规定，此次医师法修订重
申这一原则，并非多余。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
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欢庆受
访时表示，虽说民法典第184条
针对所有情况作了规范，但实践
中，由于医生是具有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人，社会对医师救人的期
待更高。

“比方说，同样是施救行为
引发了对受助者不利的结果，医
师施救与普通人施救相比，由于
医师具有专业技能，人们很可能
认为该医师没有尽到应有的注
意义务，从而导致社会对医生的
救助科以更高的责任。”姚欢庆
说，“这种更高的责任对医生来
说并不合适，医师这时应当被视
为普通人一样对待。所以，医师
法拟规定这一原则，有利于救助
责任的明晰化，有利于医师在紧
急情况下更愿意挺身而出。”

在庹明生看来，医师法草案
三审稿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鼓
励医师放手抢救病人，而且可以
让老百姓有一个心理预期。“在

紧急情况下或者在不具备医疗
条件的情况下，医师救人很可能
出现包括医师本人也意想不到
的后果，它可以让老百姓对紧急
情况下医师的救人结果和责任
承担有一个心理预期。”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
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民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孟强接受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在法律层面消除医师对于救助
他人引发的不必要的负担和法
律责任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
够让医师真正地在遇到他人需
要急救时无需考虑过多而敢于
施救。”

孟强介绍，依执业医师法的
规定，医师要有执业地点，医师
对他人的急救可以分成两种情
况：一是在医疗机构内实施的急
救，一是在医疗机构外实施的急
救。针对在医疗机构范围内实
施的急救及其责任承担，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 1220 条和 1224
条作了规定，医师在医疗机构执
业时，行为人虽是医师，但对于
患者的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是医

疗机构。
“医师在医疗机构外的急

救，很可能没有场地、没有手术
台、没有护师、没有必要的医疗
器械等等，这时，医师很难达到
像在医疗机构急救那样的救助
效果。如果按在医院的诊疗标
准判断，医师十有八九要承担责
任。这样一来，医师在医疗机构
外遇到他人需要紧急求助时很
可能就不敢救了，这对整个社会
都并非好事。”孟强说。

“医师法草案三审稿明确医
师在公共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
责任。从内容上看，这一条和民
法典第184条高度相似，可以说
是第 184 条在医师这一特殊人
群上的具体落实。”孟强指出，三
审稿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在医
疗机构之外的医师的行为已不
是执业行为，而是作为普通自然
人的行为，此时其救助他人出现
损害后果，责任恐怕就要由他自
己直接承担，所以，草案三审稿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免除医师作
为救助者的责任。

草案中为何专门作出规定？避免科以医师更高责任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道：14日，记者从广
州市招考办获悉，广州市进行第四批次中职学校
其他（剩余）计划统一投档录取。今年在广州市招
生的各类中职学校共93所，其中职业高中11所、中
专40所、技工学校42所。第四批次中职学校其他
（剩余）计划共录取 13031 人，其中职业高中录取
3597人、中专录取5470人、技工学校录取3964人。

至此，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录取工作已
全部结束。8月 19日前，已被录取的新生须按学
校通知的时间到校注册报到，逾期不注册报到的，
录取学校将注销考生的录取资格。广州市招考办
将在8月 20日公布中职学校补录计划，符合补录
条件的考生可自行联系中职学校，以注册入学的
方式参加补录。

三审稿该规定是否完美？仍有值得商榷和完善之处

医师法草案三审稿拟明确医师

在公共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

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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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家

别因施救者是医生就提高要求
也应警惕超越边界“过度急救”

据新华社电 8月14日是第9个世界慰安妇纪
念日。记者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
中心了解到，目前中国大陆在世的“慰安妇”制度
受害者人数为14位。

近年来，该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多次赴湖南、海
南、山西等地调研，通过实地走访、聆听受害者口
述、查阅县志后建立研究档案。经调研确认，2020
年至今有数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离世；今年 5
月，调研团队新确认了3位受害幸存者。据研究中
心统计，目前在世的中国大陆受害者人数为14位。

今年 5 月，研究中心调研团队在湖南省岳阳
市华容县等地确认了 3位受害幸存者。3位老人
分别出生于 1922 年、1925 年和 1930 年。根据当
事人口述，1943年，当时年仅13岁的小瑞奶奶（根
据家人意愿、不公开真实姓名）在家中劳作时，不
幸被进村的日军抓住，后被关在日军据点的军营，
惨遭日军性暴力。

“提及往事，老人就发抖、流泪，如今，老人还
会被噩梦惊扰。”研究中心调研团队成员、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陈丽菲说。

近年来，研究中心设立并使用“慰安妇研究与
援助”项目基金，持续加大对受害者的生活、医疗
和丧葬援助，并推动各项学术研究。

穗高中阶段学校
统一录取全结束
中职学校补录计划20日公布，考

生可自行联系

昨日是第9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大陆剩14位在世
慰安妇受害者

今年 2 月，在佛山南海一小区，
五旬大叔突然倒地呼吸停止，路过的
医护人员为他实施心肺复苏，使大叔
成功获救 视频截图

2019 年，万米高空上一名老人无法排尿有膀胱破裂的危险，暨南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医生张红挺身而出，连续 37 分钟用嘴为老人吸尿

通讯员 南宣 供图

？民法典有“好人条款”
为何再立法“双保险”

医师公共场所急救不担责

羊城晚报讯 14日，记者从广州市荔湾区人民
政府官网获悉，谭明鹤担任荔湾区委副书记、区人
民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区长，主持区政府全面工作。

此前，谭明鹤任广州市天河区委副书记、区
长。 （李焕坤）

谭明鹤任荔湾区代理区长

新华社电 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14日晚
通报，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
案，公安机关在济南、杭州两地同步全面调查取证，
依法开展讯问询问、调阅视频监控、固定提取电子
数据、勘验检查等工作。经调查，阿里巴巴集团王
某文、济南华联超市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
制猥亵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调查，7月 27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周
某（女）等 4人到济南华联超市洽谈业务并签约，
当晚4人在饭店宴请济南华联超市张某等4人。7
月 28日上午，周某认为自己可能在醉酒状态下被
人侵害，与丈夫通话后于中午报警。

7月 28日 12时许，槐荫区公安分局张庄路派
出所接 110 报警后第一时间处警，并于当日受理
为刑事案件。值班民警到槐荫区济南西站亚朵轻
居酒店后，调取查看监控录像，对房间进行勘查。
经查实，周某系退房后报警，其入住房间已打扫。
随后，民警立即带领周某前往山东省立医院进行
人身检查。28日15时许，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周某
举报的男同事王某文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因案情比较复杂，需多方取证调查，根据相关规
定，7月29日，槐荫区公安分局将此案立案审查期限
延长30日。8月10日，立为强制猥亵刑事案件。

经查证，7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王某文先后
四次进入周某房间。其中，第一次为王某文等人送
周某回到酒店房间休息，随后王某文在酒店门口欲
打车离开时，接到一名同事电话告知，周某多次给
其打电话说话含糊不清，让王某文去查看周某情
况。王某文返回酒店前台，持周某及本人身份证，
经前台电话联系征得周某同意后，办理了周某房间
的房卡，于27日 23时 23分进入周某房间，对周某
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于23时43分离开。王某文
第三次进入周某房间是受另外一名身在杭州同事
所托，向该同事证实周某已入睡后离开；第四次进
入周某房间是取回遗忘的雨伞后离开。

8月4日，周某再次报警称：“7月27日晚上就
餐时因醉酒被人猥亵。”经查证，7月27日21时29
分，周某因饮酒过多欲呕吐时，张某陪其一起走出
包间，在返回包间途中张某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
亵行为。7月28日 7时许，周某与张某联系，告知
房间号码。随后，张某到达周某所住酒店，敲门进
入周某房间后，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

此外，通过大量证人证言等证据，未发现周某
被迫出差情况。经查实，7月 27日当晚，王某文、
张某、周某等6人饮用近5瓶白酒，就餐期间无人
强迫饮酒，周某饮用白酒约350毫升。

案发后，槐荫区公安分局开展立案调查，为确
保调查权威、准确、专业，济南市公安局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专案组，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山东省
公安厅刑侦局督导并组织专家参与了案件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37 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
槐荫区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
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济南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

两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